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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吕

    本标准第4章、第5章和第6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13修订版)、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200。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有关技术内容与规章范本和海运危险货

物规则中一致，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GB/T 1. 1-200。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危险品中心实验室。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天津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亚太地区危险品协会、江南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利兵、冯智韵、李宁涛、高建、田家荫、赵青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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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电石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电石包装钢桶的要求、试验及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电石包装钢桶的性能检验。

危险货物电石的其他包装的性能检验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25-2000 包装容器 钢桶

    GB/T 4857. 3-2000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GB/T 4857. 5-2000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13040-1990 包装术语 金属容器

GB/T 17344-1998 包装 包装容器 气密试验方法

GB 19433. 1-2004 空运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GB 19433. 2-2004 空运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5-2000,GB/T 13040-1990和GB 19433.1-2004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要求

4. 1 危险货物电石包装一般使用开口钢桶。

4.2 危险货物电石包装钢桶应符合如下要求。

4.2. 1 桶身和桶盖应根据钢桶的容量和用途，使用型号适宜和厚度足够的钢板制造。

4.2.2 桶身接缝应焊接。

4.2.3 桶的凸边应用机械方法接合或焊接，也可以使用分开的加强环。

4.2.4 容量超过60 L的钢桶桶身，通常应该至少有二个扩张式滚箍，或者至少两个分开的滚箍。如使

用分开式滚箍，则应在桶身上固定紧，不得移位。滚箍不应点焊

4.2.5 桶身和桶盖的开口封闭装置的设计和安装应做到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保持牢固和内容物无泄漏

封闭装置凸缘应用机械方法或焊接方法恰当接合。除非封闭装置本身是防漏的，否则应使用密封垫或

其他密封件。

4.2.6 如果桶身、桶盖、封闭装置和连接件等所用的材料本身与装运的物质是不相容的，应施加适当的

内保护涂层或处理层。在正常运输条件下，这些涂层或处理层应始终保持其保护性能。

4.3 电石包装钢桶用油墨和涂料应附着力强、耐候性好，其漆膜附着力应达到GB/T 325-200。中附

录A2规定的2级要求。

4.4 电石包装钢桶性能试验要求见表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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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性能检验项目 要 求

堆码试验 样品不破裂、不倒塌、无渗漏。

跌落试验
样品跌落后，当内外压力达到平衡后不渗漏，具有内涂(镀)层的容器，其涂(镀)层不得有

龟裂、剥落。

气密试验 样品无渗漏。

5 试验

5. 1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见表2.

5.2 样品数f

5.2. 1 不同试验项目的样品数量见表2,

                                    裹2 试验项目和抽样数f 单位为件

试 验 项 目 抽 样 数 量

堆码试验 3

跌落试验 6

气密试验 3

5.2.2 在不影响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允许减少抽样数量，一个样品同时进行多项试验。

5.3 试验样品的准备

5.3. 1 内装物

    样品所盛装的内装物不得少于其容量的95%。内装物可采用物理性能(如质量和粒度等)与拟装

物相同的物质来替代。

5.3.2 气密试验样品准备

    在包装容器的顶部钻孔，接上进水管及排气管，或接上进气管。对设有排气孔的封闭器，应换成不

透气的封闭器或堵住排气孔。

5.3.3 结构尺寸及外观

    用量具及目测方法检验。

5.3.4 跌落试验

5.3.4. 1 试验设备

    符合GB/T 4857.5-200。中第2章试验设备的要求。

5.3.4.2 试验方法

    跌落试验方法按GB 19433. 2-2004中5. 4. 2条的要求进行。

5.3.4.3 跌落高度为1. 2 m,

5.3.5 气密试验

5.3.5. 1 试验设备和方法

    按GB/T 17344-1998的要求。

5.3.5.2 试验压力为20 kPa.

5.3.6 堆码试验

5.3.6. 1 试验设备

    按GB/T 4857. 3-2000的要求。

5.3.6.2 试验方法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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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容器的堆码时间为24 h。其他试验方法按GB/T 4857. 3-200。的要求。
5.3.6.3 堆码载荷见式(1):

， ， iH一h\
厂 = 八 X I— IX m

                  、 n j
········ 。。··········⋯⋯(1)

式中:

尸— 加载的负荷，单位为千克((kg) ;

K— 劣变系数,K值为1;

H— 堆码高度，单位为米(不少于3 m);

  h— 单个包装件高度，单位为米(m);

m— 单个包装件毛重，单位为千克((kg),

检验规则

    生产厂应保证所生产的电石包装钢桶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由有关检验部门按本标准检验。用户

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对接收的产品提出验收检验。

6. 1 检验项目

    按本标准第4章和第5章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

6.2 检验条件

    电石包装钢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性能检验:

    —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在正常生产时，每半年一次;

    —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性能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性能检验。

6.3 判定规则

    按标准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若每项有一个样品不合格则判断该项不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评定

该批产品不合格。

6.4 不合格批处理

    不合格批中的电石包装钢桶经剔除后，再次提交检验，其严格度不变。


